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交
易场所检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闽金融办〔2017〕10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交易场所的监管，摸清交易场所底数，

督导交易场所健全制度、规范运作,维护投资者利益，防范

金融风险，推动建立交易场所长效监管机制，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以及《福建省交易场所管理办法》（福建

省人民政府令第 180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福建省交易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闽政办〔2015〕26 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根据国务院规

定由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从事权益类交易、大宗商品类交

易的交易场所及其分支机构，但仅从事车辆、房地产等实物

交易的交易场所除外。交易场所会员、代理商、授权服务机

构等比照分支机构监管。

第三条 本办法由县级以上金融工作机构、有关业务主

管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实施。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负责会同

有关部门对全省交易场所检查工作进行指导，市、县（区）



金融工作机构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所管理的交易场

所进行检查。

第四条 对交易场所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经营的合规性。主要对交易场所的设立审批、业

务运行、 内部管理等是否符合国务院、福建省人民政府及

相关部门出台的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检查。

（二）经营的正常性。主要对交易场所日常经营情况进

行统计，了解交易场所业务开展情况和经营收支情况，分析

其经营情况是否正常，针对交易场所的经营风险、资产负债、

损失情况等进行分析，对交易场所的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进行

评价，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三）经营的安全性。主要对交易场所的内控制度、信

息系统等进行检查，督促其加强安全管理，制定风险处置预

案，防止违规操作事故的发生。

第五条 检查方式分为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两种。现

场检查指检查人员亲临检查现场，通过听取汇报、查验有关

资料、后台检查、高管谈话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

非现场检查主要是通过手工或全省金融综合工作平台

等对交易场所上报的业务报表、财务报表等有关资料进行定

期和不定期的统计分析，通过设置风险预警指标及时发现交

易场所存在的问题。

第六条 县级以上金融工作机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应

当督促交易场所建立健全内部检查制度、定期进行自查，向

省金融办及有关业务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内部风险自查情况。



第七条 县级以上金融工作机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根

据交易场所自查情况，并结合投诉举报和媒体报道情况，确

定现场检查对象。

第八条 县级以上金融工作机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可

单独组成检查小组， 也可根据需要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交易场所进行检查。

联合检查组成员单位应当选派专业能力强的业务骨干

参加现场检查工作。检查小组必要时可邀请会计师、律师、

独立第三方登记结算机构有关人员等共同参加检查。

检查小组在实施现场检查前，可通过浏览网站、电话暗

访等方式，了解交易场所业务模式、客户群体等情况，对是

否存在违规交易行为进行初步了解。

第九条 检查小组进行检查时，可要求被检查的交易场

所提供以下文件：

（一）会计报表、相关账簿和凭证以及其他涉及会计报

表的资料；

（二）业务开展的交易记录、电脑数据、合同文本、有

关管理制度文件等。

（三）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记录，

决议文本，经理办公会议文件等。

（四）现场检查需要的其他必要文件。检查中涉及被检

查交易场所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小组可要求会计师事

务所提供对交易场所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的工作底稿。



第十条 进行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

应当出示合法工作证件，由牵头检查部门出具检查通知书。

第十一条 检查人员对被检查对象进行现场检查时，接

受检查的人员不予以协助和配合，不如实反映情况，拒绝检

查，隐瞒情况的，县级以上金融工作机构及有关部门根据法

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可以对有关情况和资

料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第十三条 检查人员应遵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认真

履行职责。检查结果未公布前，检查人员及被检查的交易场

所不得透露与检查结果有关的任何信息。检查人员对检查过

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检查人员在检查过程中

的违规违纪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现场检查结束后应当制作检查工作底稿，底

稿内容应当包括实施现场检查的交易场所名称、交易场所的

基本情况、投诉举报和媒体报道反映的主要问题、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加强和改进交易场所监管的建议等内

容。

第十五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牵头检查部门应出具

整改意见书告知被检查的交易场所，要求其限期整改，并通

报省金融办和上级金融工作机构。对拒不整改或无正当理由

逾期未整改的，纳入黑名单进行管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